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區內直升機場發展建議  
 
 

引言  
 
 在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舉行的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議員通過

下列議案  —  
 
 “經濟事務委員會及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加快在

港島商業市中心內提供永久的商用直升機場及設施，並在不違法

填海的原則下容許商業直升機公司與政府共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的直升機場。 ”  
 
2 .  本 文 件 探 討 在 中 心 商 業 區 物 色 永 久 商 用 直 升 機 場 合 適 選 址 的 困

難，並就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會展中心 )興建政府直升機坪以供政府
及商業直升機公司共同使用的建議，徵詢議員意見。  
 
 
永久商用直升機場的選址  
 
3 .  我們已在早前提交予委員會的文件 [立法會 CB(1)376 /04 -05 (04 )號
文件 ]中指出，政府自一九九八年起即進行過多番選址，物色適合興
建永久區內直升機場的地點。選址工作非常困難，主要原因是中心商

業區內土地稀缺，而且選址必須符合嚴格的安全規定 (如有關地點必
須是海傍地面、飛行航道不受阻礙等要求 )。  
 
4 .  基於立法會二零零五年二月通過的議案，我們對港島沿岸自西面

的上環至東面的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一帶現有政府土地進行了一次全

面檢討。我們共研究了 19 幅土地，但仍無法物色到合適選址，主要
原因是有關土地上的現有設施不能搬移，或土地已預留作日後必要的

用途，又或該地點未能符合安全規定。有關地點及我們的評估撮錄於

附件 A。  
 
5 .  我們的結論是，除了較早前確定的上環西區公園體育館旁的空地

外，中心商業區內並無其他合適選址。我們充分理解議員對上環選址

的各種關注，我們亦認同，嚴格而言，該選址處於中心商業區的邊緣

而非在中心商業區內。議員如認定該地點不適合，唯一的可行方案就

是研究日後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可能因填海而獲得的海傍用地。我們

並非倡議填海興建直升機場，若該計劃因修建主要運輸基建設施而需

進行填海，則所得的部分土地或可考慮興建直升機場。灣仔發展計劃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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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目前正進行工程及策劃檢討，議員如支持該方案，我們會在檢

討過程提出意見和建議。然而，鑑於直升機運作對環境的影響，我們

亦不能低估在灣仔海傍興建直升機場與日後的海濱長廊用途不相協調

的問題。此外，公眾所憧憬的是方便易達的連貫海濱長廊，對於直升

機場的環境影響及對周邊土地造成的負面作用，可能有所抗拒。  
 
 
興建政府直升機坪  
 
6 .  政府決定接納議員的建議，開放日後會展中心的政府直升機坪予

商業直升機公司使用，並會開始落實該建議項目。我們計劃將位於會

展中心東北端的現有渡輪碼頭改建成永久政府直升機坪。該碼頭佔地

2  700 平方米，所處地點位於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範圍內，而根據
草擬的灣仔分區計劃大綱圖，該地點已規劃為  “其他指定用途 ”  註明  
“直升機場 ”  地帶。該項目並不涉及填海。我們將進行技術可行性研
究，以確定項目的可行性。  
 
 
直升機坪的設計和運作  
 
7 .  從附件 B 設計草圖可見，政府直升機坪將有兩個升降坪。民航當
局將為直升機坪制訂運作及安全指引，以確保飛行及乘客安全。直升

機坪的附屬設施包括乘客候機室 (商務乘客另設候機室 )、機房和停車
位。  

8 .  正如在較早時的委員會文件 [立法會 C B ( 1 ) 9 6 8 / 0 4 - 0 5 ( 0 3 )號文件 ]
中指出，不論任何時候，政府的緊急及必要飛行任務有優先使用權，

商用直升機公司可按政府釐定的收費在其餘時段使用直升機坪。政府

和商用直升機運作的具體操作及安全程序將由民航當局批核。  

 
直升機坪的處理能力  
 
9 .  視 乎 直 升 機 坪 發 展 建 議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結 果 和 將 來 制 定 的 運 作 程

序，估計直升機坪每年可處理大約 20 ,000 架次的商業直升機升降，
相當於 2004 年升降次數的 2 .4 倍。  
 
 
諮詢工作  
 
10 .  我們最近就直升機坪的設計草圖徵詢商業直升機營運商的意見。
香港區域直升機場工作組反對有關方案，認為發展規模過小，不足以

應付區內和跨境直升機服務的長遠發展需要。他們繼續倡議興建一個

規模龐大的直升機場，在現有碼頭對出海面填海約 2  600 平方米 (此計
劃與該工作組在 2005 年 1 月 31 日向委員會聯席會議介紹過的計劃類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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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我們已向其解釋，填海發展直升機場的建議難以符合《保護海
港條例》的凌駕性公眾需要的要求。  
 
11 .  我們計劃在未來數月就政府直升機坪項目徵詢灣仔區議會、離島
區議會、共建維港委員會和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意見。如項目技術上可

行 並 獲 得 撥 款 ， 估 計 直 升 機 坪 可 於 2008 年 完 成 建 造 工 程 並 投 入 運
作。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保安局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八日  



 

 

 
附件 A 

 
永久區內直升機場的選址工作  

港島上環至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沿海土地  
 (夾附有關地點的位置圖 )  

 
 
編號  地點  不適合的主要原因  

 
1  中港道以北“政

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  
 

 這 幅 土 地 現 時 用 作 電 力 分 站 和 海 水 抽

水站。  
 

2  中港道以南“政

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  
 

 這 幅 土 地 已 預 留 作 興 建 政 府 部 門 聯 用

大樓以及重置警務處中區總部。  
 

 並非位於海傍，不符合單引擎直升機航

道不能有障礙的安全標準。  
 

3  前大笪地   這 幅 土 地 已 預 留 作 中 山 紀 念 公 園 第 二

期 發 展 ， 以 及 兩 項 重 要 的 環 境 改 善 工

程，即上環雨水抽水站和淨化海港計劃

第二期。  
 

4  上環海傍分區警署  這幅土地現時用作警署。  
 

 並非位於海傍，不符合單引擎直升機航

道不能有障礙的安全標準。  
 

5  中港道巴士總站   在 核 准 的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中，這幅土地劃為“其他指定用途”

註 明 “ 商 業 暨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及 公 眾 停

車場”地帶，擬作商業發展。這幅土地

現時用作上環巴士總站。  
 

 並非位於海傍，不符合單引擎直升機航

道不能有障礙的安全標準。  
 

6  港澳客運碼頭   屬於高架式直升機坪，不符合單引擎直

升機須在地面運作的安全標準。  
 

7  林士街多層停車場  這 幅 土 地 現 時 用 作 公 眾 停 車 場 和 政 府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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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點  不適合的主要原因  
 

8  水務署中區海傍海

水抽水站  
 現有的海水抽水站即將停用。然而，這

幅土地的面積僅得 290 平方米，不足以
容納直升機坪設施。  

 
9  民輝街以西的海傍

區  
 這 幅 土 地 現 時 用 作 渠 務 署 中 環 污 水 泵

房、香港海關卸運區和美化市容地帶。

 
 此地點的地形過於狹窄，難以容納直升

機坪設施。  
 

10  民光街和民輝街之

間的土地  
 這 幅 土 地 現 時 用 作 地 鐵 香 港 通 風 大 樓

及電力分站。在運作上有需要把這些設

施設於此處。  
 

11  1 至 6 號碼頭天台   天 台 不 符 合 單 引 擎 直 升 機 須 在 地 面 升

降的安全標準。  
 

 現 時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將 碼 頭 上 蓋 開 放 予

市民欣賞海景，興建直升機坪不符合有

關的規劃意向。  
 

 直 升 機 升 降 產 生 的 氣 流 會 影 響 登 船 乘

客的安全。  
 

12  中環一期填海海濱

長廊  
 土地面積細小狹窄，不能容納直升機坪

設施。  
 

13  毗鄰 4 至 7 號碼頭
的 “綜合發展區 ”  
 

 這幅土地擬作綜合商業發展。  
 

 並非位於海傍，不符合單引擎直升機航

道不能有障礙的安全標準。  
 

14  新天星渡輪碼頭  
( 7 和 8 號碼頭天台 )

 這幅土地指定用作重建新天星碼頭。新

碼頭採用歷史文物設計，將重新展現天

星碼頭的標誌／特色及重建鐘樓。在碼

頭 上 蓋 提 供 商 用 直 升 機 服 務 並 不 配 合

其斜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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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點  不適合的主要原因  
 

 天 台 不 符 合 單 引 擎 直 升 機 須 在 地 面 升

降的安全標準。  
 

 直 升 機 升 降 產 生 的 氣 流 會 影 響 登 船 乘

客的安全。  
 

15  新公眾碼頭  
( 9 和 10 號碼頭  
天台 )  

 這 幅 土 地 指 定 用 作 重 置 皇 后 碼 頭 和 現

時設於中環海傍的登岸階梯。  
 

 天 台 不 符 合 單 引 擎 直 升 機 須 在 地 面 升

降的安全標準。  
 

 直 升 機 升 降 產 生 的 氣 流 會 影 響 登 船 乘

客的安全。  
 

16  中環三期填海與海

傍有關之商業及休

憩用途  
 

 並非位於海傍，不符合單引擎直升機航

道不能有障礙的安全標準。  
 

17  中環三期填海海濱

長廊  
 這幅土地已被劃為 “休憩用地 ”，並已預
留作發展海濱長廊。  

 
 把該地點發展為海濱長廊，是經過既定

的法定規劃程序及廣泛的公眾諮詢 (包
括有關的區議會和立法會委員會 )而取
得的共識。  

 
 在 該 地 點 興 建 直 升 機 坪 設 施 會 在 市 中

心區的核心位置分割海濱長廊，與既定

的規劃意向不符。  
 

18  添馬艦地盤   這幅土地擬用作興建新政府總部、立法

會大樓和公眾廣場。  
 

 並非位於海傍，不符合單引擎直升機航

道不能有障礙的安全標準。  
 

19  中信大廈以北“政

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  

 並非位於海傍，不符合單引擎直升機航

道不能有障礙的安全標準。  
 








